附件2
重庆高新区消防安全风险评估规则（试行）
	序号
	类型
	评估项目
	扣分
标准
	隐患
等级
	评估标准

	1
	建筑
合法
合规
	消防验收
	1
	C 类
	建筑未通过消防验收

	2
	
	
	1
	C 类
	建筑内场所未通过消防验收

	3
	
	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
	1
	C 类
	建筑未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

	4
	
	
	1
	C 类
	建筑内场所未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

	5
	
	公众聚集场所
消防开业前
检查
	1
	C 类
	入驻单位未依法通过投入使用、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

	6
	
	平面布局
	40
	A 类
	特殊场所设置楼层或位置不符合要求

	7
	
	防火间距
	7
	B 类
	占用防火间距

	8
	
	防火分区
	7
	B 类
	防火分区设置不符合要求

	9
	
	疏散楼梯间
	7
	B 类
	住宅部分与非住宅部分共用疏散楼梯 间

	10
	
	建筑外窗
	1
	C 类
	人员密集场所外墙门窗上设置影响逃 生、灭火救援的障碍物

	11
	
	建筑外墙
	1
	C 类
	存在可燃雨棚

	12
	
	
	1
	C 类
	防护网逃生口设置不符合要求

	13
	
	
	1
	C 类
	违规设置突出外墙防护网，无逃生 口

	14
	
	
	40
	A 类
	违规使用建筑外墙外保温材料

	15
	
	消防车通道
	7
	B 类
	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，妨碍消 防车通行

	16
	致灾
风险
管控
	用火
	1
	C 类
	违章电焊、气焊

	17
	
	
	1
	C 类
	在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、使 用明火

	18
	
	用电
	1
	C 类
	电气线路短路、过载、过流、接触不良

	19
	
	
	1
	C 类
	电气线路私拉乱接

	20
	
	
	1
	C 类
	未定期对电器产品的线路维护、检测


	21
	
	
	7
	B 类
	电缆井防火封堵被破坏

	22
	
	
	1
	C 类
	电缆井内电气线路敷设不规范

	23
	
	
	1
	C 类
	电缆井堆放杂物

	24
	
	用气
	1
	C 类
	未定期对燃气用具的管路维护、检测

	25
	
	
	1
	C 类
	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泄露

	26
	
	
	1
	C 类
	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监控系统

	27
	
	易燃易爆
危险品
	40
	A 类
	违规储存、经营、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

	28
	
	电动自行车
	1
	C 类
	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、违规停放充电

	29
	
	易燃可燃装饰 装修材料
	40
	A 类
	地下人员密集场所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装修

	30
	
	
	7
	B 类
	地上人员密集场所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装修

	31
	
	
	40
	A 类
	易燃可燃彩钢板违规搭建

	32
	安全
疏散
逃生
	违规住人
	40
	A 类
	存储、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 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

	33
	
	
	1
	C 类
	存储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 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

	34
	
	防火分隔
	7
	B 类
	未按要求设置防火卷帘

	35
	
	
	7
	B 类
	防火卷帘不具备防灭火功能

	36
	
	
	1
	C 类
	防火卷帘部分零部件损坏

	37
	
	
	1
	C 类
	防火卷帘下降不完全

	38
	
	
	1
	C 类
	未按要求设置防火门

	39
	
	
	1
	C 类
	防火门部分零部件损坏

	40
	
	
	1
	C 类
	防火门配件缺失

	41
	
	疏散通道
	1
	C 类
	封闭、 占用、堵塞疏散通道

	42
	
	安全出 口
	7
	B 类
	封闭、 占用、堵塞安全出 口

	43
	
	应急照明
	7
	B 类
	未按要求设置应急照明

	44
	
	
	1
	C 类
	应急照明部分零部件损坏

	45
	
	疏散指示标志
	7
	B 类
	未按要求设置疏散指示标志

	46
	
	
	1
	C 类
	疏散指示标志部分零部件损坏


	47
	
	应急广播
	1
	C 类
	未按要求设置应急广播

	48
	
	
	1
	C 类
	应急广播部分零部件损坏

	49
	
	避难层（间）
	1
	C 类
	未按要求设置避难层（间）

	50
	
	
	1
	C 类
	避难层（间）被占用或擅自改变用途

	51
	
	防排烟系统
	1
	C 类
	未按要求设置防排烟系统

	52
	
	
	1
	C 类
	防排烟系统不具备防灭火功能

	53
	
	
	1
	C 类
	防排烟系统部分零部件损坏

	54
	消防
设施
器材
	火灾自动
报警系统
	40
	A 类
	未按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（应设 未设）

	55
	
	
	40
	A 类
	消防控制联动设备不具备防灭火功能

	56
	
	
	1
	C 类
	消防控制联动设备部分零部件损坏

	57
	
	
	1
	C 类
	未按要求设置火灾探测器、手动报警器

	58
	
	
	1
	C 类
	火灾探测器、手动报警器不具备防灭火 功能

	59
	
	
	1
	C 类
	火灾探测器、手动报警器部分零部件损 坏

	60
	
	室内消火栓
	40
	A 类
	未按要求设置室内消火栓（应设未设）

	61
	
	
	40
	A 类
	室内消火栓无水

	62
	
	
	7
	B 类
	室内消火栓压力不足

	63
	
	
	1
	C 类
	室内消火栓配件缺失

	64
	
	室外消火栓
	40
	A 类
	未按要求设置室外消火栓（应设未设）

	65
	
	
	40
	A 类
	室外消火栓无水

	66
	
	
	7
	B 类
	室外消火栓压力不足

	67
	
	
	1
	C 类
	室外消火栓被埋压、圈 占、遮挡

	68
	
	自动喷水
灭火系统
	40
	A 类
	未按要求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（应设 未设）

	69
	
	
	40
	A 类
	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水

	70
	
	
	7
	B 类
	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压力不足

	71
	
	
	1
	C 类
	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施组件损坏

	72
	
	固定消防  炮灭火系统
	40
	A 类
	未按要求设置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（应 设未设）

	73
	
	
	40
	A 类
	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不具备防灭火功 能

	74
	
	
	1
	C 类
	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部分零部件损坏

	75
	
	消防水池
	7
	B 类
	未按要求设置消防水池

	76
	
	
	1
	C 类
	消防水池储水量不足

	77
	
	消防水箱
	7
	B 类
	未按要求设置消防水箱

	78
	
	
	1
	C 类
	消防水箱储水量不足

	79
	
	消防水泵
	40
	A 类
	未按要求设置消防水泵（应设未设）

	80
	
	
	1
	C 类
	消防水泵部分零部件损坏

	81
	
	
	40
	A 类
	消防水泵无法正常联动

	82
	
	水泵接合器
	7
	B 类
	未按要求设置水泵接合器

	83
	
	
	1
	C 类
	水泵接合器部分零部件损坏

	84
	
	稳压设施
	7
	B 类
	未按要求设置稳压设施

	85
	
	
	1
	C 类
	稳压设施部分零部件损坏

	86
	
	气体灭火系统
	40
	A 类
	未按要求设置气体灭火装置或气体灭  火系统不具备防灭火功能（应设未设）

	87
	
	
	1
	C 类
	气体灭火系统部分零部件损坏

	88
	
	消防供配电
系统
	7
	B 类
	消防供配电系统部分零部件损坏（应设 未设）

	89
	
	灭火器
	1
	C 类
	灭火器数量不足

	90
	
	
	1
	C 类
	灭火器部分零部件损坏

	91
	
	消防产品
	1
	C 类
	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、不合格、国家明 令淘汰的消防产品

	92
	消防
安全
管理
	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
	7
	B 类
	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或未按要 求每半年开展一次消防演练

	93
	
	基础信息维护
	0.5
	D 类
	未采集建筑高度、使用功能等基础信息

	94
	
	
	0.5
	D 类
	未录入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等级

	95
	
	
	0.5
	D 类
	未采集建筑管理单位信息

	96
	
	
	0.5
	D 类
	未采集入驻单位信息

	97
	
	
	0.5
	D 类
	未采集建筑消防设施维保单位信息

	98
	
	消防安全责任
	1
	C 类
	未建立消防安全教育、消防安全培训、 防火巡查、检查等制度

	99
	
	
	0.5
	D 类
	消防档案资料不符合规定

	100
	
	
	1
	C 类
	未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、消防安全管理 人、消防巡查人员、疏散引导人员

	101
	
	消防控制室
	1
	C 类
	消防控制室值班在岗人数不足

	102
	
	
	7
	B 类
	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

	103
	
	日常管理
	1
	C 类
	未按要求对消防设施开展维护保养

	104
	
	
	1
	C 类
	未及时整改隐患

	105
	
	
	1
	C 类
	未按要求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

	106
	
	
	1
	C 类
	未按要求开展每 日防火巡查

	107
	
	
	加分
	E 类
	本月防火巡查发现隐患率（发现隐患数 /巡查次数）

	108
	
	微型消防站
	加分
	E 类
	建立微型消防站

	109
	
	
	加分
	E 类
	微型消防站人员、装备满足建设要求

	110
	行业

特性

风险
	由行业主管

部门设置
	加/扣分
	A/B/C/D/E 类
	

	判定规则：
1.  参考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标准》（GB35181-2025） ，将隐患等级分为 A 、B、 C 、D 四类，A 类扣 40 分，B 类扣 7 分，C 类扣 1 分，D 类扣 0.5 分。设加分项为 E 类，每项加 0.5 分。扣分值大于等于 40 分，不计算 E 类加分项。
2.  对每个单位/建筑赋分，合计扣分为风险值（N），根据风险值划分为五级五色。
3.  风险分级：
红色（重大风险）：N ≥40
橙色（较大风险）：40>N≥30
黄色（一般风险） ：30>N≥20
蓝色（较低风险）：20>N≥ 10
绿色（低风险）  ：N<100




